
关于调整 2021～2022 学年度秋季学期校历

及部分节假日放假调课的通知 

清办发〔2021〕22 号 

各单位： 

结合疫情防控形势，经 2020～2021 学年度第 30 次校

务会议讨论通过，对 2021～2022 学年度秋季学期校历进行

调整，放假调课方案作相应调整，具体如下： 

一、2021 年中秋节 

1．9 月 19 日～21 日放假调休，共 3天。 

2．9 月 18 日（星期六）教职工照常上班。 

3．9 月 18 日（星期六）改上 9月 20 日（星期一）的

课程，9月 26 日（星期日）改上 9月 21 日（星期二）的课

程。 

4．原排在 9月 19 日（星期日）的课程照常进行。 

5．原排在 9月 18 日（星期六）、9月 26 日（星期

日）的课程停上，所缺课时不补。 

二、2021 年国庆节 

1．10 月 1 日～3日放假调休，共 3天。 

2．9 月 26 日（星期日）、10 月 9 日（星期六）教职

工照常上班。 

3．原排在 10 月 1 日（星期五）的课程调到 10 月 9 日

（星期六）进行。 



4．原排在 10 月 2 日（星期六）、10 月 3 日（星期

日）、10 月 9 日（星期六）的课程停上，所缺课时不补。 

三、期末考试、2022 年元旦及寒假 

1．2021 年 12 月 27 日开始期末考试。 

2．2022 年 1 月 1 日不安排考试。 

3．2022 年 1 月 3 日（星期一）教职工照常上班。 

4．2022 年 1 月 10 日～2月 20 日，本科生寒假（共 6

周）。 

5．2022 年 1 月 12 日～2月 16 日，从事一线教学和科

研工作的教师、研究生寒假（共 5周）；学校各职能部

门、院（系、所）机关和后勤系统教职工在保证部门工作

正常运行的前提下，合理安排倒休。 

请各单位合理安排相关工作，严格落实疫情防控相关

要求，保障教育教学秩序。 

  

校长办公室 

2021 年 8 月 27 日 

 


